「臺北市數位轉型育成室」參與須知切結書附件四、切結書

本單位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承諾履行事項如下
1、 已充分瞭解「臺北市數位轉型育成室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相關權利義務，並同意遵守該計畫規定。
2、 願意配合本計畫之成效調查（如營業額、網頁瀏覽量等計畫核定之指標）。
3、 申請文件內容若有不實或違反本計畫規定者，臺北市政府將停止輔導計畫，經執行單位通知1週內，願無條件繳回全數輔導金額。
4、 如有核銷資料不齊全之情形，未時間內完成補交將視情況進行。
5、 期末應備資料請於指定期限前繳交完畢。
6、 企業若無故中途放棄，或未於指定時間繳交期末資料或補件，執行單位可視情況進行相關處置
· 申請企業及配合資服廠商，3年內不得參與本導入輔導。
· 依據未完成項目金額比例計算扣款。


公司/商業名稱：
代表人：
統一編號：
聯絡電話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業與負責人印鑑章）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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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「臺北市數位轉型育成室」 參與須知切結書   本單位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承諾履行事項如下   一、 已充分瞭解 「 臺北市數位轉型育成室 」 ( 以下簡稱本 計畫 ) 相關權利義務 ，並 同意遵守該計畫規定 。   二、 願意配合本計畫之成效調查（如營業額、網頁瀏覽量等 計畫核定之指標 ）。   三、 申請文件 內容若有不實 或違反本計畫規定者 ， 臺北市政府將停止輔導計畫 ， 經執行單位通知 1 週內， 願無條件繳回 全數輔導金額 。   四、 如有核銷資料不齊全之情形，未時間內完成補交將 視情況進行 。   五、 期末應備資料請於指定期限前繳交完畢 。   六、 企業若無故 中途 放棄，或未於指定時間繳交期末資料或補件，執行單位可視 情況進行相關處置      申請企業及配合資服廠商， 3 年內不得參與本導入輔導。      依據未完成項目金額比例計算扣款。       公司 / 商業名稱 ：   代表 人：   統一編號：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業與負責人印鑑章）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 

 

附件 四、切結書  

